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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锦州港利润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一、营业总收入 453,149.62  255,267.03  180,554.94  

减：营业成本 392,589.07  226,974.50  136,743.82  

税金及附加 2,337.95  2,854.00  638.05  

销售费用 2,150.07  1,058.62  819.22  

管理费用 13,326.99  8,478.18  10,021.93  

财务费用 34,220.83  21,257.69  22,353.03  

资产减值损失 -268.37  348.30  182.76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投资收益 9,225.90  8,578.25  3,430.12  

资产处置收益 10.87  -137.85  1,223.57  

其他收益 1,360.10      

二、营业利润 19,389.95  2,736.14  14,449.82  

加：营业外收入 579.92  4,123.09  2,212.33  

减：营业外支出 103.21  89.66  17.52  

三、利润总额 19,866.66  6,769.57  16,644.64  

减：所得税费用 4,549.61  1,759.10  3,697.44  

四、净利润 15,317.05  5,010.47  12,947.2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4,309.91  5,550.26  12,906.58  

少数股东损益 1,007.13  -539.79  40.61  

持续经营损益 15,317.05  5,010.47  12,947.20  

终止经营损益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28.6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28.63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六、综合收益总额 15,188.42  5,010.47  12,947.2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14,181.29  5,550.26  12,906.58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1,007.13  -539.79  40.61  

通过查阅上市公司年度报告，了解上市公司收入成本确认政策，比较并分析

上市公司最近三年收入及净利润波动的原因，并核查上市公司最近三年的重大交

易及其会计处理。 

锦州港 2016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50.26万元，较 2015 

年度下降 7,356.32 万元，主要原因为：（1）2016 年度营业收入较 2015 年度同

期增长 41.38%，增长主要来源于贸易性收入的增加，这部分收入毛利率较低对

公司利润贡献较小，主营业务港口服务业务收入同比下降 20.78%。2016 年度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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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煤炭需求不足以及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政策的实施影响，煤炭产量、销量均

出现下滑，致使煤炭吞吐量同比下降近 40%；油化产品方面，受到主要客户两锦

炼厂停产检修、主要化工品客户安全整改等因素影响，油品化工品总体吞吐量同

比下降 8%。（2）港口服务业务成本中折旧等固定成本占比较高，港口服务收入

减少直接影响公司毛利。（3）2016年度公司发生销售费用 1,058.62 万元，同比

增长了 29.22%，主要原因为公司为了应对市场的激烈竞争，加大市场开发力度，

市场开发费用增加。 

锦州港 2017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309.91 万元，较

2016年度增加 8,759.65 万元，主要原因为：（1）营业收入同比增加 77.52%，主

要是公司 2017 年度锦港国际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贸易收入增加及

港口服务收入较 2016 年同期增加所致。2017 年度港口服务收入较同期增长

59.52%，2017 年货源承揽和市场开发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油品货种吞吐量较同

期增长 54%，粮食货种吞吐量较同期增长 60.20%，集装箱完成口岸吞吐量合计

121.5 万标箱，较 2016 年同比增长 47.30%。（2）港口服务业务成本中折旧等固

定成本占比较高，港口的收入增加直接增加公司毛利。 

（二）复核锦州港 2015 年度至 2017 年度关联交易，关注是否存在关联方

利益输送的情形。 

最近三年，锦州港已经制定了关联交易相关规章制度，并已按照该等规章制

度及法律法规要求执行了关联交易审批程序并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根据

上市公司 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年度报告，锦州港最近三年的关联交

易及关联往来情况如下： 

2015年度至 2017 年度与锦州港存在关联交易的企业如下： 

关联方名称 关联方与公司的关系 

辽宁锦港宝地置业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锦州新时代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锦州中理外轮理货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中电投锦州港口有限责任公司 联营企业 

锦州港龙煤瑞隆能源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中丝锦州化工品港储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辽宁沈哈红运物流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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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名称 关联方与公司的关系 

辽港大宗商品交易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锦州盛邦路港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锦港国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2015 年、2016 年联营企业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参股股东 

西藏海涵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参股股东 

锦州港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参股股东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附属公司（注 1） 公司参股股东的所属单位 

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关键管理人员兼任华信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 

董事、经理、财务总监及董事会秘书 关键管理人员 

注 1：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附属公司主要包括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

有限公司锦州石化分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锦西石化分公司、中国

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东北销售锦州分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东

北销售葫芦岛分公司、锦州中石油国际事业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管道沈阳结算站、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石化分公司、锦州中石

油船务代理有限公司等。 

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锦州港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后勤及引航服务 1,387,738.93 2,996,531.25 2,470,387.08 

锦州中理外轮理货有限公司 理货服务 29,136,891.60 18,908,207.53 15,368,127.77 

锦州新时代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装卸停泊费 
 

21,907.64 
 

辽宁沈哈红运物流锦州有限公司 装卸费 757,967.32 495,824.72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附属公司 工程服务 8,649,818.58 8,149,056.60 
 

中电投锦州港口有限责任公司 装卸费 38,768.37 
  

2．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

司附属公司 
提供港口服务 348,173,885.10 240,073,357.89 246,986,183.90 

锦州新时代集装箱码头有限

公司 
提供港口服务 5,006,835.84 4,061,953.51 2,901,461.13 

锦州中理外轮理货有限公司 提供港口服务 11,124,121.28 7,609,126.28 6,114,413.21 

辽宁沈哈红运物流锦州有限

公司 
提供港口服务 1,384,350.89 60,316.56 

 

中丝锦州化工品港储有限公

司 
提供港口服务 7,326,898.67 

  

辽港大宗商品交易有限公司 提供港口服务 8,811,0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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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锦州盛邦路港有限公司 提供港口服务 82,177.36 
  

中电投锦州港口有限责任公

司 

提供港口服务 216,801.89 
  

监理服务 1,418,745.25 
  

辽港大宗商品交易有限公司 销售粮食 4,064,237.36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

司附属公司 
销售水电费 8,145,679.44 5,404,565.15 377,932.54 

锦州新时代集装箱码头有限

公司 
销售水电费 4,503,398.78 3,973,678.43 3,301,152.49 

锦州中理外轮理货有限公司 销售水电费 357,202.13 277,733.00 284,367.95 

中电投锦州港口有限责任公

司 
销售水电费 

 
617,485.57 218,357.81 

锦州港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 
销售水电费 60,995.41 91,560.26 95,205.72 

中丝锦州化工品港储有限公

司 
销售水电费 842,629.18 959,141.05 41,939.23 

辽宁沈哈红运物流锦州有限

公司 
销售水电费 340,048.29 185,816.66 

 

3． 关联租赁情况 

（1） 公司作为出租方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17 年度租赁收入 2016 年度租赁收入 2015 年度租赁收入 

中电投锦州港口有限

责任公司 
固定资产   2,169,268.00 2,169,268.00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有限公司附属公司 
土地使用权 1,557,428.57 1,635,300.00 1,635,300.00 

锦州中理外轮理货有

限公司 
固定资产 247,912.90 285,204.14 215,747.00 

中丝锦州化工品港储

有限公司 
固定资产 21,904.76 378,740.00 307,400.00 

辽宁沈哈红运物流锦

州有限公司 
固定资产 592,557.71 180,000.00   

辽港大宗商品交易有

限公司 
固定资产 30,769.23     

（2） 公司作为承租方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2017 年度 

租赁支出 

2016 年度 

租赁支出 

2015 年度 

租赁支出 

锦州港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土地使用权 142,857.14 142,567.57 150,000.00 

4． 关联担保情况 

（1） 本公司作为担保方 

被担保方 2017 年末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中丝锦州化工品港储有限公司 63,700,000.00 2015/9/24 2018/9/11 

（2） 本公司作为被担保方 



                                            大华核字[2018]005022 号 

第 6 页 

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是否到期 

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000.00 2014/5/13 2017/5/13 是 

西藏海涵交通发展有限公司及刘辉 30,000,000.00 2017/9/29 2018/9/29 否 

5． 关联方资金拆借 

（1） 拆出本金 

关联方 拆出金额 起始日 到期日 备注 

辽宁锦港宝地置业有限公司 81,000,000.00 2015/1/27 2017/11/8 委托贷款 

（2） 利息 

关联方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辽宁锦港宝地置业有限公司 委贷利息 904,202.46 9,509,094.32 9,855,000.00 

6． 委托关联方管理资产 

被委托方 2017 年 12 月 31 日管理资产金额 信托计划期限 

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1,708,000,000.00 1 年 

公司 2017 年度购买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受托人的“华信•华冠 156 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17.08 亿元份额。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收到华信

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的信托计划认购资金到达指定的募集资金账户之日至信

托计划成立日的收益 1,366,532.32 元。 

7． 公司关联托管情况 

委托方名称 受托方名称 受托资产类型 受托起始日 受托终止日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西藏海涵交通发展有

限公司 
股权托管 2014-6-18 2017-1-1 

2014 年公司与股东西藏海涵交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委托经营管理锦港国

际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的协议，委托股东西藏海涵交通发展有限公司运营锦港国

际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协议约定：双方约定锦港国际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扣除融资

成本、税费等交付锦州港 0.5 亿元税后净利，不足部分由受托方补足。2016 年 11

月 23 日，经股东大会批准，《委托经营合同》终止。2017 年 1 月 12 日，双方进

行了资产的交接，公司收回了对锦港国际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的经营管理权。 

8．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10,471,223.42 8,331,298.78 5,715,28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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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联方往来 

（1） 应收关联方款项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

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

准备 

应收账款 

中国石油天然气

集团公司附属公

司 

16,120,224.64   17,946,891.59   5,169,777.59   

应收账款 
锦州中理外轮理

货有限公司 
748,953.65   903,122.88   16,500.00   

应收账款 
锦州新时代集装

箱码头有限公司 
943,170.76   487,209.20       

应收账款 

锦州港国有资产

经营管理有限公

司 

4,426.20   2,763.20       

应收账款 
辽港大宗商品交

易有限公司 
203,122.49           

预付账款 
锦州中理外轮理

货有限公司 
    142,500.00       

预付账款 

锦州港国有资产

经营管理有限公

司 

        75,000.00   

预付账款 
锦州新时代集装

箱码头有限公司 
        12,600.00   

其他应收

款 

辽宁沈哈红运物

流锦州有限公司 
464,811.03 92,962.21 464,811.03   743,697.66   

其他应收

款 

锦州中理外轮理

货有限公司 
3,943.60 197.18 3,943.60   3,943.60   

其他应收

款 

锦州新时代集装

箱码头有限公司 
2,000.00 400.00 2,000.00   2,000.00   

其他应收

款 

锦州港国有资产

经营管理有限公

司 

0.2 0.04 600.2       

其他应收

款 

中国石油天然气

集团有限公司附

属公司 

480.00 96.00 480.00   480.00   

长期应收

款 

辽宁沈哈红运物

流锦州有限公司 
899,299.06   1,352,299.06   1,805,299.06   

委托贷款 
辽宁锦港宝地置

业有限公司 
    81,000,000.00   81,000,000.00   

（2） 应付关联方款项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应付账款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有限公司附属公司 
9,220.40 8,317,220.40 9,220.40 

应付账款 
锦州中理外轮理货有

限公司 
4,119,365.29 1,676,614.00 433,146.00 

应付账款 
锦州港国有资产经营

管理有限公司 
  231,473.63 161,235.70 

应付账款 
锦州新时代集装箱码

头有限公司 
  1,615.00 1,615.00 

应付账款 
辽宁沈哈红运物流锦

州有限公司 
134,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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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预收账款 
锦州中理外轮理货有

限公司 
  7,739.20   

预收账款 
中丝锦州化工品港储

有限公司 
  5,306.56   

预收账款 
锦州港龙煤瑞隆能源

有限公司 
    2,210,000.00 

其他应付款 
锦港国际贸易发展有

限公司 
  3,797,935.79   

其他应付款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有限公司附属公司 
4,800,257.01 1,289,902.58 1,678,803.88 

其他应付款 
锦州中理外轮理货有

限公司 
523,752.35 417,871.35 565,449.35 

其他应付款 
中丝锦州化工品港储

有限公司 
265,774.27 314,005.46   

其他应付款 
锦州港龙煤瑞隆能源

有限公司 
4,000,000.00 4,000,000.00   

（三）复核锦州港 2015 年度至 2017 年度会计政策、会计估计，是否存在

滥用会计政策、会计差错更正或会计估计变更等对上市公司进行“大洗澡”的

情形。 

1、公司 2015 年度至 2017 年度存在如下会计政策变更 

（1）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

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财会[2017]13 号）以及《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

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的规定和要求，规范了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

处置组的分类、计量和列报以及终止经营的列报。在利润表中新增了“资产处置

收益”项目，并对净利润按经营持续性进行了分类列报。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

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该调整对可比期间的净利润不产生影响。 

（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2017 年修订）》相关规定和

要求，规范了政府补助的确认、计量和列报，并按相关规定进行了调整。 

①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中，与

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

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 

②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项目，计入其

他收益的政府补助在该项目中反映。 

③本准则规定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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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2017 年修订）》

的相关规定，将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列示项目

由“营业外收入”调整至“其他收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调整仅对财务报表

的列报项目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净损益产生影响。 

2、会计差错更正 

最近三年锦州港未发生会计差错更正。 

3、会计估计变更 

最近三年锦州港未发生会计估计变更。 

（四）复核锦州港 2015 年度至 2017 年度应收账款、存货、商誉等计提减

值的情况以及其依据是否充分。 

我们复核了上市公司制定的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政策以及最近三年上市公司

各项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公司制定的会计政策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及公

司自身实际情况，公司按照既定的会计政策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最近三个会

计年度因计提减值产生的资产减值损失情况如下：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坏账损失 -2,683,701.18 3,483,026.35 1,827,599.31 

三、核查结论 

经执行上述核查程序，我们认为： 

经检查锦州港 2015 年度至 2017年度重大交易及其会计处理，未发现锦州港

存在虚构交易、虚构利润的情况，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经检查锦州港 2015 年度至 2017年度关联交易，未发现锦州港与关联方之间

的交易定价明显异于可比市场价的情况，未发现通过关联方利益输送的情况。 

经检查锦州港 2015 年度至 2017年度，除了按财政部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进

行会计政策变更外，未发现锦州港发生其他会计政策变更和会计估计变更，也未

有会计差错更正。 

经检查锦州港 2015 年度至 2017年度应收款项、存货、商誉等计提减值准备














